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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《圣经》、自然法和英国大宪章对美国人权

传统的影响

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，《圣经》、自

然法和英国大宪章等经典和文献中包含

的人权思想，对美国人权政策的形成产

生过重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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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

《圣经》对美国人权理论形成的影响

旧约》包含的人权思想及其对美国人（圣经 权传统的

影响

犹太教圣经《旧约》和基督教圣经（新约》，包含着丰富

的人权思想。这些思想哺育了为自由平等而奋斗的美国人民，

其影响至今仍存。

犹太教最初是从奴隶中产生的。奴隶是一个处境最悲惨、

对现状最绝望的阶级，也是最没有权利的阶级。因此他们渴望

通过信奉上帝来实现平等，得到做人的权利。犹太教的圣经

《旧约》就反映了犹太人民的上述愿望。

《旧约》既包含着消极人权思想，又包含着积极人权思想。

消极人权主要指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。在《旧约 创世记》

第 章第 行中，犹太人提出了“人的尊严”这一命题，并

论证了它是《旧约》消极人权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。奴隶长期

生活在屈辱之中，他们要求人权，首先是要求人的尊严。为

此，他们在（旧约 创世记）中写道：由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

象创造了人，所以人生而就是有尊严的 。

美国学者亚伯拉罕 卡普兰高度评价了这一思想，他说按

照《旧约 创世记》的这种观点，由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

人，那么每个人就有了极高的价值。这种个人主义的人权观是

①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 旧：《新旧约全书

页约全书 创世记》， ，南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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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源泉 。

在要求做人的尊严后，《旧约》就要求在政治上平等，在

法律上平等，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迫害犹太人。

先知摩西在约旦河东面的亚拉巴等地向以色列人说：“我

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，你们听讼，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，还是

与同居的外人争讼，都要按公义判断。审判的时候，不可看人

的外貌，听讼不可分贵贱，不可惧怕人。”

在《旧约 利未记》中，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，无论当地

人犯法，或是外地人犯法 。在，都要一视同仁，加以治罪

《旧约 申 章第命记》第 行中，摩西强调说审判官和各官

长“必须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，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

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

能颠倒人的话”。他要求追求“至公、至义” 。

研究犹太教的学者拉比 丹尼尔 波利席根据上述经文，写

成《犹太教与人权》一书。在书中他强调，在犹太教经典中，

“法律下的平等比抽象的概念要多，它集中体现了犹太社会神

学的基本信条” 。上述人权思想是犹太人渴望的基本的公民

权利与政治权利。

除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，犹太人还要求经济和社会权

利，即要求人权中的积极权利。犹太人在要求人的积极权利

，

②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旧

页，约全书 申命记》， 南京，

③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旧

约全书 利未记》， 页，南京，

，

⑤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旧

约全书 申命记》， 页，南京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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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首先是要求犹太人生存的权利。这种思想表现为两点：第

一，人有义务去满足他人的基本生存权；第二，寻求公正的社

会经济权。

关于人有义务去满足他人的基本生存权，《旧约》多次谈

到了这个问 章第 至 行题。例如在《旧约 申命记》第

中，耶和华告诫说：“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兄弟，或

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。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
，

到日落。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 这在工价 就是说要上。 给公

平的工资。

基于上述思想，犹太教主张救济穷 申人。在《旧约全书

命 至记》第 章第 行中，耶和华教导说：“你在田间收

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

妇。这样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，赐福

于你。你打橄榄枝，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

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里的葡萄，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
，

居的与孤儿寡妇。

在《旧约全书 利未记》中，耶和华再次强调：“在你们的

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

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

寄居的。”

犹太教特别强调要怜悯孤儿寡妇。在《旧约全书 申命记》

第 章 至第 行，耶和华告诫说：“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

《新 旧旧约全书

《新旧 旧约全书

《新旧约全书 旧

①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申命记》 页，南京，，

②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申命 页，南京，记》，

③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页，南京，利未记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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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受贿赂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怜爱寄居的，赐给他衣

食。”

在旧约中 出埃，提到了工作权和休息权。在《旧约全书

及记》中，上帝要求百姓“纪念安息日”，因为工作和劳碌了

天就要休息天，第 。

但犹太教并不一味靠救济来帮助穷人，而主张穷人经过劳

动来养活自己，即“慈善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工作，使受救助者

为自己谋得援助” 。

犹太教还有一种闪光的思想，即认为穷人具有的生存权利

章第远远要比财产权重要。在《旧约全书 申命记》第

行中，耶和华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当你打过橄榄树枝上的果实

后，就不要再打第二次，把余下的果实留给外地人和孤儿寡

妇。这充分说明自己的财产只是第二位，而让穷人有饭吃才是

第一位 。

犹太人不仅要求自己有生存权，还主张让敌人也有生存

权。在《旧约全书 箴言》第 章第 行中，以色列王大卫

的儿子所罗门说：“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，就给

他水喝。”

这种认为一切人都有生存权的思想是十分宝贵的。

①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旧

约全书 申命记》， 页，南京，

②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 旧旧约全书

页，南京约全书 出埃及记》， ，

，

④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旧

约全书 申命记》， 页，南京，

⑤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旧

约全 页，南京书 申命记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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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太教积极人权的第二个特点，是强调正义、公平、履行

义务、寻求公正的社会 约伯记》经济权利。例如在《旧约全书

行，先知约伯说第 章第 到 ：他得到人们的祝福，因

为“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”。接着他说：“我

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。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

脚。我为穷乏人的父。”他还说：“要查明素不相识的人的案
，

件，从不义之人 约伯手中夺回他抢走的东西，实现公平。

希望穷人有衣穿，有饭吃，在人间做到公平。

在《旧约全书 以赛亚书》中，耶和华教导以赛亚，要

“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”。耶和
，

。耶和华强调要华要求建立“公义之城，忠信之邑 以公义

来审判，以正直作判断，惩罚恶人，帮助穷人 。

箴言》第 章中，以色列王大在《旧约全书 卫的儿子所

罗门说：要“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公平、正直的教诲” 。

在《旧约》中，正义与权利是同义词。《旧约》希望通过

实现人们的社会经济权利，在人间建立“公正之城，忠信之

邑”。《旧约》阐述的积极人权思想，反映了当时犹太社会人们

普遍的愿望，为后世普遍人权原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犹太人关于积极人权的思想，并未被美国早期人权政策所

采纳。但是这些思想却潜移默化，存在于美国人民之中，鼓舞

旧《新旧约全书

《 旧新旧约全书

《新 旧旧约全书

《新旧约全书 旧

①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页，南约全书 约伯记》， 京，

②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以赛亚书》， 页，南京，

③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 页，南京，书 以赛亚书》，

④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页箴言》， ，南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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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去争取积极人权的实现。

新约》包含的人权思想及其对美国人权思想的影响《圣经

基督教接受了犹太教的基本人权思想，并且加以发扬光

大。犹太教的人权思想比较狭窄，《旧约》在宣称人有尊严权

时，强调犹太教是“上帝”选择过的人犹太人的信仰，因此带

有排他性。但是基督教宣称它是一切人的信仰，在上帝恩赐

下，人人享有权利。这种信仰是开放的和普世的。

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，基督教接受了《旧约》创世纪的第

章第 行的思想，即“人是神圣和尊严的”。基督教宣称：

“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这道太初与上帝同

在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

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

这句话所说的“道”，可以理解为却不接受光。” “人道”，

包含了人权的意思。因此，罗马教廷的国务秘书里维伦德 卡

年 月萨罗利（ 日在联合国世界儿

童问题最高会议上，阐述了上述思想，并重申了人的尊严这一

人权的来源，是上帝根据其形象创造了人 。这种说法当然是

迷信的、荒谬的。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，它肯定了人有享受做

人的尊严之权，因此有其进步意义。

为了进一步说明人是神圣和享有尊严的思想，基督教强调

耶稣基督要传给人们的是“永远的生命”，而生命是“我们所

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，亲手摸过的”，生命是神圣的，上

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新

约全书 约翰福音》， 页，南京，

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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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上帝的使帝就是生命，是生命之光 徒约翰颂扬道：“那光

是真光，照这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”

既然上帝之光照耀着世间上的一切人，那么人就生而平

等。按基督教教义，上帝造人，人的祖宗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

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因此人是平等的 。在（ 马新约全书

太福音）中，基督教又强调人们都是兄弟 。

在《新约全 章中，保罗强调：“我们是上书 罗马书》第

帝的儿女”，“和基督一样是上帝的后嗣，因此和他一样受苦，

一样荣耀”。

基督教教义反复强调上帝是公平的，“上帝不偏待人”。这

一思想，在（新约全书）中提到了 次。第一次是在《新约全

书 罗马 到第书》 章第第 行；第二次是在《新约全书

行；第三次是在《新约全使徒 书 以弗行传》第 章第 所

行。基督书》第 章第 教还强调上帝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，

也是外邦人的上帝，即一切人的上帝，因此一切人享有平等

权 。

在《新约全书 加拉太书》中，基督教把人生命的自然平

《新旧约 新全书

《新旧约全 新书

《新旧约全书 新

新《新旧约全书

《 新新旧约全书

《新旧约全书 新

①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约翰 页，南京，一书》，

②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路加福音》， 页，南京，

③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哥林多前书》， 页，南京，

④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页约全书 马太福音》， ，南京，

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罗马 页，南京，书》，

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加拉太书》， 页，南京，



第 9 页

等上升到更高层次，即道德上人是平等的；在生命的价值与尊

严上，人是绝对平等的。保罗在致加拉太人书中说，加拉太人

因信基督耶稣，因此都是上帝的儿子，“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

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”，因为“你们在基督耶稣

里，都成为一了”，因此享有平等的权利 。

在基督教追求的诸多平等权利中，最重要的平等权利，是

在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但基督教所讲的法律，是在上帝面前

的法律，所讲的平等是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。例如，耶稣的使

徒保罗和兄弟所提尼在写给哥林多人的前书中说：“上帝面前，

不是没有法律”，“在基督面前，正在法 。因此在上律之下”

帝之前平等，也就是在法律面前平等。

基督教公开宣传法律管活人，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观点。例

如在（新约全书 罗马书）中，使徒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现在

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是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

么？”他举了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，来说明法律是只管理活

人的。他说：“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

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她若

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。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

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兄弟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藉

着基督的身体，在法律上也是死了。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

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

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结成死亡

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

《 新新旧约全书

《新旧约全书 新

①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加拉太书》， 页，南京，

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 页，南京，全书 哥林多前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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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叫我们服事主。”接着他说为了“脱离这取死的身体”，就

要“以内心服从上帝的律，”“肉体却顺服罪的律” 。他所谓

的“罪”的律，是指法律。因为法律限制着“罪”。在他的论

述中，律法与罪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。

基督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，是继承了犹太教的传

统。这一点，基督教圣经《新约》有明确记载。例如在《新约

全 约翰福音》中，基督教公开宣布“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书

的”
。

在执法上，基督教主张公正，要求“不可按外貌待人”，

对穷人、富人要一视同仁。没有犯法的，不可治罪；对犯了法

的，要按律治罪。例如《新约全书 约翰福音》就说，要审判

，要叫犯罪公平。要叫普天下的人接受公正的审判 的人知

罪，以后不再犯罪 。

在《新约》中，耶稣还论证了政府与上帝的关系。他认

为，政府对上帝负有义务，当政府权威与上帝的权威相冲突

时，个人可以拒绝政府权威，而服从上帝的权威。例如在《新

马可福音》中，耶稣说：“该撒的物当归该撒，上帝的约全书

物当归给上帝。”该撒是耶利哥的税吏长，代表地方当局。按

照美国学者约瑟夫 郎卡（ 的意见，这句话承

认了社区对上帝的责任。郎卡还把这句话与“自然法”联系起

《 新新旧约全书

《新 新旧约全书

《新旧约全书 新

《新旧约全书 新

①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页，约全书 罗马书》， 南京，

②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约翰福音》， 页，南京，

③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页约翰福音》， ，南京，

④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

约全书 页，南京罗马书》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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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他说：“该撒的物当归该撒，上帝的物当归上帝，”是“上

帝之法”，因此是自然之法。郎卡认为“自然法”是人权思想

的核心，虽然“自然法”可能被滥用，但这一概念的出现，标

志着人权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。

正如在《旧约》中一样，《新约》也贯穿了义务、责任和

正义的思想。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，律法上的诫命，哪一条是

最伟大的？耶稣回答有两条最伟大，第一是“要尽心、尽性、

尽意爱主，你的上帝”；第二是“要爱人如己”。他说，这两条

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。

基督教教义中，也有不少积极人权的思想，例如在《新约

全书 路加福音》中，耶稣教导说：“要变卖你的一切，分给穷

人。” 但是基督教的人权思想，主要还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

利思想。因此基督教的《新约》和耶稣的戒律并不能完全体现

基督教的人权学说。后来基督教发表了一些人权宣言和教皇通

谕等，使基督教的人权得到发展。例如教皇利奥十三世（

，于 年发表了《劳工问题通谕》，他从圣经中汲

取了人权思想，为基督教人权思想开创了一个新阶段。

在《劳工问题通谕》中，教皇利奥十三世鼓吹“基本人

权”。他说一小批最富有的人，依靠剥削比奴隶稍强一点的人

民而致富是不合理的。他强调要用正义的原则去对待可怜的不

幸的人，要处理好富人与穷人、资本和劳工的关系，制定相应

的权利与义务。

，

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新

约全书 马大福音》， 页，南京，

③中国基督教协会　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：《新旧约全书 新

约全书 路加福 页，南京，音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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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皇利奥十三世强调：“积极责任可援助个人的需要，增

进公众福利，参与建立促进相互关系的机构的努力。”他的上

述宣言，改变了基督徒对传统人权的看法，使他们开始重视人

权中的积极权利 。

基督教是美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，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

之一。

美国强调法治，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，在法律面前人

人平等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第二节

古希腊、罗马和中世纪人权理论对美国人

权传统的影响

古希腊民主、法制与“自然法”思想

古希腊人权理论对美国人权传统的影响，主要表现在民

主、法制和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上。

古希腊的人权理论十分丰富，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提出了系

统的人权理论，论述了民主、法制和自然法理论。但是他们的

共同点都是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忽视了人们的积极人

权。这一传统后来为美国所继承。

在古希腊人权学者中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亚里士多德。

亚里士多德的人权思想可以归纳为 点：民主、法制和自然

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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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主与法制上，亚里士多德做了精辟的论述。亚里士多

德最早提出了“主权在民”和“制衡”机制的思想。他认为一

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：即议事机能、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。他

以雅典的民主制来说明这个问题。他说雅典的公民大会拥有最

高治权，一切政事必须由公民大会裁决；反之，执政人员就不

能有主权，或者应该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到最小程度。在行政

上，全体官员参加选举官员，全体挨次进行统治，也挨次被统

治，抽签参加政治机构。对于担任官员的资格，应该有财产定

额的限制。一切官员的任期都应该是短暂的，并且不得连任。

在司法制度上，应该设立公众法庭制度。法庭应由全体公

民或由他们选出的代表组成，有权审理一切案件，包括审查政

务和财务报告 。

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，他强调政治的民主在于实施平等

和正义的原则，他对法律至上、公民意识和宪法至上的原则都

倍加推崇 。他鼓吹法治，认为人人有权制定法律，在法律面

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关心人民的积极权利，忽略了在考虑

正义的因素时，应该考虑到人的社会阶级地位。因此尽管他也

谈富人应该对穷人慷慨，但并不是从穷人应该有经济、社会和

文化权利来考虑问题 。所以亚里士多德会把奴隶看成“有生

命的财产”和“有生命的工具”。

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，反映了古希腊的社会状况，也反

映了古希腊人在人权观上的矛盾态度。

①应克复：《西方民主史》， 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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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希腊神话中，有许多故事和传说表现了古希腊人关心

穷人，尊重穷人的权利。例如希腊主神宙斯为了保护外地人和

乞丐，亲自带领诸神到人间访察。如果他发现谁不尊重这些陌

生人和乞丐，那他就用死亡来惩罚谁 。

但这只说明宙斯人权观的一面，而另一面的情况却又不

同。当普罗米修斯把天火偷给人类时，宙斯不是宽恕这个为民

造福的英雄，而是派人把普罗米修斯锁在一座山上，让一恶鹰

去啄他的肝脏，以示惩罚。

尽管古希腊人强调平等、正义和普世性，但他们却没有给

妇女和奴隶任何权利。在古希腊，奴隶多于自由人。

如果亚里士多德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强调了公民权利与政治

权利，从而成为西方消极人权思想的来源的话，那么亚里士多

德的“自然法”理论，却成为美国推行奴隶制的理论根据之

自然法的观念在古希腊十分流行。古希腊人把“上天不朽

之法”当成自然法，看成超越人间一切法律之上的大法。在这

一点上，古希腊人关于自然法的概念是与基督教关于自然法的

概念是一致的。自然法思想在古希腊十分流行，甚至在古希腊

文学艺术中，都有明显的反映。

古希腊三大悲剧作者之一的索福克勒斯（公元前 公

元前 在其名剧《安提戈涅》中，歌颂了自然法思想。他

在该剧中，描述了雅典国王的两个儿子克里昂和波利尼西斯争

夺王位的斗争过程。两位王子兵戎相见，各率大军在雅典混

战。最后克里昂在战斗中杀死了波利尼西斯，自己当了国王。

残忍的克里昂当了国王后，下令不准给波利尼西斯收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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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其暴露于战场，违令者死。但是他们的妹妹安提戈涅以“上

天不朽的法律”应高于人间国王的命令为理由，不顾禁令，埋

葬了自己的哥哥。希腊人民赞同安提戈涅的做法，国王克里昂

也无可奈何，安提戈涅胜利了。

自然法的概念，本来是正面的，是人们以超越人间的力量

去反对政府的滥权而创造出来的概念。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著

作《政治学》一书中，就从自然法的角度去分析政治正义和要

求人间的平等。

但是亚里士多德却用自然法理论去证明古希腊奴隶制的合

理性，这就是错误的了。亚里士多德说，奴隶制合乎“自然状

态”。他说世界上的人总是分成“统治者”与“被统治者”。因

为统治者具有理性和理智的天性，所以天生是自由的；而奴隶

之所以成为奴隶，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自由和理性，缺乏理

智的天性。因此奴隶主天生是统治者，奴隶天生是被统治者。

他强调：“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，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

奴隶。”

亚里士多德的上述理论的影响是恶劣的。整个中世纪，亚

里士多德解释的“自然法”理论都影响着西方，在近代则影响

着美国：既然奴隶制度合乎“自然法”，那么奴隶制是一种

“自然状态”，它就是自然的、合理的，拥有奴隶就是合法的。

自然法是西方人权理论的基础，人类要享有什么样的权利

才符合“自然法”，一直是各国制定人权政策的关键。根据自

然法，人民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。但是根据自然法，在一个竞

争的社会，自私自利是“自然的”和天生的，分享他人成果也

是合乎自然的。于是统治阶级就利用自私是“自然的”这一

点，来为他们损人利己的行为和进行阶级压迫寻找合法借口。

①亚里士多德：《政治学》（中译本），商务印书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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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及经济权利、社会权利和文化权

利等领域违反人权，却以“自然法”作为借口，这在人权思想

的发展中，是一个悲哀的现象。

斯多葛派及古罗马的人权思想

古罗马的人权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腊的人权理论基础上的，

自然法理论是他们的核心，其主要流派是斯多葛派的人权理

论。

公元斯多葛派由季蒂昂的芝诺（公元前 前 所

创立。该派理论认为由于人的意志适应统治宇宙的神的理性，

因此人们就要遵循自然法原则。

罗马思想家西塞罗（公元前 公元前 在皈依斯多

葛派时说，他之所以皈依斯多葛派，是因为他相信自然法。他

说：“自然能把人团结起来，把他们联合在言论自由和共同的

生活之中。”

西塞罗认为自然法代表“理性”、“正义”和神的意志，是

“普遍运用的、永恒不变的”；只有自然法才是“真正的法律”，

它先于国家的建立。西塞罗断言：任何法律，如果不符合自然

法，就“根本不配称为法律”，而只不过是“一帮匪徒的法则
，

而已 。

西塞罗强调由于自然法是“普遍适用的”，具有普世性，

故尔产生了国际法。因此自然法又可限定国际法和其他特别的

法律。西塞罗不仅认为自然法先于一切，高于一切，而且优于

②北京大学法律系《西方政治思想简史》编写组编：《西方政治思想简史》，

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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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。他说正义是“自然”的，是自然法的基础。在自然法

中，每个人都受同样的原则支配。他非常具体地说支配每一个

人的自然法原则是：损人利己是不正义的 。

西塞罗关于自然法的论述在斯多葛派人权思想中表现为

“平等、正义和行善”的原则和“人类皆兄弟”的思想。

西塞罗和斯多葛派极力主张“自然法”，但他们只强调了

自然法中的消极人权，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以及平等正

义和政府要节制，尊重人民的上述权利等。但是西塞罗和斯多

葛派并没有发展自然法中的积极人权原则。因为人有生存权和

经济权、社会权和文化权，是合乎“自然状态”的，是自然法

的一个内容。

他们的理论实际上反映了罗马市民阶级的人权观和当时的

社会现实。古罗马只强调消极人权。例 铜如罗马制定了《

表法》。该法的指导思想是公平，它规定，任何案件都要经过

审判，才能做判决。在审判中，要有证明和证据，要公正，不

允许收受贿赂等行为。

铜表法》还禁止任何人违反宪法。 铜表法》在树

立法律权威、保护平民利益和限制贵族的特权上是一个重要开

端。

但是由于古罗马只强调人类的消极人权，忽视了人类的积

极权利，因此古罗马共和国的社会上层建筑是为贵族服务的。

罗马统治阶级根据自然法鼓吹弱肉强食、优胜劣汰。罗马人认

为：“聪明人、优等人和有勇气的人，可以从社会中懒惰无用

的人手中获取生活必须品。”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，如果这些

“聪明人、优等人和有勇气的人”没有生活必须品，就会死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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